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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体《石头记》系他叙传考辨 

———纪念“曹雪芹”逝世２５０周年

陈志烨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摘　要］章回体《石头记》之作者“曹雪芹”当是高士奇之曾孙、高衡之庶子，其所写之薛家即高士奇家，薛蟠即高衡，薛蝌即
高岱，贾雨村即佟赋伟，贾家是康熙母舅之家佟家，贾宝玉是佟盛年之曾孙、夸岱第二子；林如海即曹寅，所写之事就《石头

记》前八十回而言，从“林黛玉”进入佟家算起，时间上是在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至康熙末年间。因此，章回体《石头记》是典
型的他叙传，而非胡适等人所说的自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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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今本《石头记》第一回里说明《石头记》由来
的一段文字，《石头记》最初的文本，原不是章回体

一类。关于这非章回体的《石头记》究竟是自叙传

还是他叙传，笔者目前限于资料，实不敢虚妄论之。

本文要谈的是章回体《石头记》。

关于章回体《石头记》，胡适先生通过考证断定

它是曹寅之孙的自叙传。［１］２００－２３２胡适之后，名家中

鲁迅、俞平伯二人对胡适的看法表示了或多或少的

赞同或认可［２－３］，而周汝昌则以更多的“考证”表示

了支持［４］。不过，也有人对胡适的看法表示了异议

或非议［５－８］。章回体《石头记》究竟是不是自叙传，

它的作者“曹雪芹”到底是谁，所写之事又是发生在

什么时候，这些问题，如果在“曹雪芹”第２５０个忌
辰（红学界在关于“曹雪芹”之卒年卒日问题上，有

数派看法［９］。笔者赞同壬午除夕说），仍不能让人

得到较为安心的解答，那么我们这些红学研究者们

当如何面对读者？本文目的，是要提醒红学同行

们，胡适关于章回体《石头记》是自叙传的观点全然

错了，章回体《石头记》实际是典型的他叙传；作者

“曹雪芹”当是高士奇曾孙、高衡庶子高瞮，写的是

有“天下望族首吾门”之称的康熙舅家佟家，书中

“宝玉”即佟佳·夸岱第二子；《石头记》前八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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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写之事，从“林黛玉”进入佟家算起，时间上是在

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至康熙末年间。何以见得？
请让笔者道来。

　　一　何以见得章回体《石头记》系他叙传

关于章回体《石头记》之作者“曹雪芹”。从

《石头记》早期钞本上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批语

看，笔者认为这“曹雪芹”很可能是脂砚斋、畸笏叟

的晚辈亲戚。限于篇幅，这里仅将若干紧要依据，

列举如次：第一，畸笏叟批语“‘秦可卿淫丧天香

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其事虽未漏，其言

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

去”［１０］，表明畸笏叟应是曹雪芹长辈；第二，畸笏叟

批语“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原“误

聊聊”———引者）矣，不怨夫”，［１１］４８７表明畸笏叟与

脂砚斋关系较密切；第三，脂砚斋批语中多所称呼

的“石头”“宝玉”，在畸笏叟那里多称“石兄”“玉

兄”，这说明脂砚斋在辈分上不低于畸笏叟。但脂

砚斋、畸笏叟是谁？依畸笏叟批语“凤姐点戏，脂砚

执笔事，今知者寥寥矣，不怨夫”。在对该批语的理

解上，王佩璋曾认为“这‘执笔’是否做写戏名讲还

需要研究，因为点戏是不用写戏名的，可能是说‘凤

姐点戏’这段文字是脂砚斋写的”。［１２］但此存在三

种解释：一是认为凤姐点戏时，脂砚斋曾替他写戏

名，从之者有吴世昌［１３］；二是认为书中“凤姐点戏”

一段文字由脂砚斋执笔撰写，从之者如赵冈［１４］、戴

不凡［１５］、梅挺秀［１６］；三是认为“凤姐点戏，脂砚执

笔”是指“凤姐点戏一节的批”由脂砚斋执笔，持此

观点者为陈庆浩［１７］。笔者认为赵冈、戴不凡、梅挺

秀以及陈庆浩诸人的论点均不能成立，唯第一种解

释可持，但吴先生以为脂砚斋与畸笏叟系同一人的

观点则误，有关理由得它文详述，此处为篇幅所限，

只得从略。笔者认为他二人当是薛宝钗的亲戚才

对。不是宝钗的亲戚，依书中文字“至二十一日，就

贾母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戏台……在贾母上房排了

几席家宴酒席，并无一个外客”，怎可以出现在宝钗

生日的场合？可见，“曹雪芹”应是在小说中得到了

诸多描写的“薛”“贾”“王”“史”四家之人。特别，

若联系《石头记》文本本身的情况，则“曹雪芹”为

“薛家”之人的可能性恐怕更要大些。关于这一点，

可以从以下数则说来：

则一：《石头记》文本是从“甄士隐”开始写起

的。设想“曹雪芹”不是“薛家”人，而是比如“贾

家”人、“王家”人或“史家”人，那他自“甄士隐”写

起，当如何理解？相反，如果他是“薛家”人，特别如

果他就是“香菱”和“薛蟠”之子，考虑到“甄士隐”

乃“香菱”之父，那么他自“甄士隐”即自己的外公

始笔，不正是最为合理吗？

则二：《石头记》文本就脉络而言，笔者认为主

要有三段：一是林黛玉进贾府，二是薛姨妈母子进

贾府，三是薛蝌兄妹进贾府。三段中，有两段都是

以薛家人进贾府为“门户”写来，且文本对第一段的

处理相对第二、第三两段要远为简单。然而，章回

体《石头记》何以要此样布置？设想“曹雪芹”若与

“薛家”无关，他是否会这样部署？

则三：不知读者以为如何，笔者每看《石头记》，

总觉得作者对薛家人物的描写，除薛蟠有让人觉其

性情张扬、有点憨痴可笑之外，均充满了美好情怀。

书中的薛宝钗，笔者之见，简直就是一位品端貌美

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完全可视为“金陵十

二钗”之“二冠”中的“头冠”。薛宝琴，更是年少即

识广才高，且又美丽开阔。而薛姨妈，也只“温良恭

谦让”可以概括。至于薛蝌，作者一句“倒像是宝姐

姐的同胞弟兄似的”［１１］１１３０，内中可是多少赞叹？设

想“曹雪芹”与“薛家”无关，其描写“薛家”的此等

美好情怀，我们又该如何理解？

但“薛家”是哪家？脂砚斋、畸笏叟又各是谁？

关于这“薛家”，笔者认为其应是指有清康熙朝内阁

中书高士奇家，书中的紫微舍人薛公即高士奇，薛

姨妈即高士奇子高轩之妻，薛蟠即高轩子高衡，薛

蝌即高士奇之孙、高舆子高岱［２３，２７］。而脂砚斋、畸

笏叟正分别是高舆之子高岱、高嵩（具体论证笔者

著有《薛家即高士奇家考论———兼论＜石头记＞主
要评批人之真名》，待发表）。既如此，则章回体

《石头记》作者“曹雪芹”有无可能是高岱、高嵩之

晚辈，比如说子侄？据有关资料，这“曹雪芹”若就

是见称于敦敏、敦诚兄弟二人的那位曹雪芹，则其

当名瞮［１８］，那么在高岱、高嵩的晚辈里，有没有谁

取名为“瞮”？依《渤海高氏宗谱：一卷［平湖］》（以

下简称《高氏宗谱》）［１９］所载，高岱有子侄九人，分

别为洽、澍、涵、沆、润、汾、縨、淮、洪，内中并无名

“瞮”者。不过，若虑“瞮”字为“沾”字的异体字，如

果注意到《长杨赋》中句“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瞮

而恩洽，动不为身”［２０］里的“仁瞮而恩洽”，以及《白

石神君碑》里说的“不终朝日，而澍雨沾洽”［２１］中的

“澍雨沾洽”，以及“澍”也有异体字“
%

”字，则光从

取名这一点上说，名“瞮”的“曹雪芹”为高士奇的

曾孙、高岱的子侄不仅可能，而且或为当有之事。

如此，则这里的情况是否是《高氏宗谱》有漏载之

故？答案是：果然。笔者在别一处资料里发现，高

嵩的子侄除上述９人外，实际另还有一人，他就是
高嵩伯父子高衡的庶子［２２］。关于这位庶子，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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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资料，已另文证明了他极可能就是我们要找

的章回体《石头记》作者“曹雪芹”［２３］。

关于贾家和贾宝玉。要判断小说中的“贾家”

为哪家，本来可以有两条思路：一是据小说“贾政”

乃“薛蟠”之姨父，而“薛蟠”即高衡，可直接查阅高

衡外祖父之族谱，看高衡的姨嫁给了谁；二是从小

说的有关描述入手，看看能不能找出“贾雨村”是

谁，若能，我们对于判断“贾家”是哪家就比较好办

了。据《高氏宗谱》，高衡外祖父系浙江秀水副使公

淮安船政王霭。此王霭之族谱，笔者虽已尽力搜

求，但仍未果。因此，前一条思路就暂难作为，只得

从第二条思路考证。关于贾雨村，小说有多处说

及。其中一处，让笔者觉得应是可以知晓其为谁的

“老鼠尾巴”。小说第二回一段文字如是说及“贾

雨村”：“原来，雨村因那年士隐赠银之后，他于十六

日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

会了进士，选入外班，今已升了本府知府。”从这段

话，可知“贾雨村”是升任过知府的，但他是在哪里

任的知府，文字里只说及“本府知府”，而未具体指

明所说的“本府”是哪一府。想来，为避免不必要的

麻烦，书里也不便指明。既然没有指明，那么我们

就只能来推求了。按文意，所谓“本府知府”中的

“本府”，应是指上引文字之言说者所属的府。那么

这位言说者是谁？按《石头记》第一回对小说由来

的说明，以及散布全书各处以“石头”名义所作的补

充性说明，这位言说者当然是“石头”，即畸笏叟常

所称呼的“石兄”。但这位“石兄”所在地在哪？书

里说在“大荒山无稽崖”。这是个什么地方？似不

可知也。不过，如果我们知道，章回体《石头记》既

是该书作者故意说是“石头”写来，则我们或应当先

为猜测这“大荒山无稽崖”即作者所在地之某一处。

鉴于章回体《石头记》作者是高衡之庶子，则我们应

当认为高衡一家所在的府，当即是上文所谓“本府

知府”中的“本府”。因此，现在的问题便成了“高

衡一家所在的府在哪”。当知道了高衡一家所属之

府，我们就可以来查“贾雨村”为谁了。经查，高衡

一家所属之府叫嘉兴府。查《嘉兴府志·卷三十六

·官师》，特别让笔者感到高兴的是，正好有一位知

府与小说对“贾雨村”的描述相合，他的名字叫佟赋

伟（关于贾雨村原型为何是佟赋伟的问题，笔者已

另撰文《贾雨村：小说之外乃佟公》，待发表），其任

嘉兴知府的时间是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至康熙四
十一年（１７０２）［２４］。现既知贾雨村即佟赋伟，则章
回体《石头记》中的贾家当就是佟家。然则天下哪

一佟家方是小说中的贾家？对此，笔者经过论证认

为它就是康熙母舅佟盛年一家，佟盛年即小说中的

荣公，佟国纲即贾代善，鄂伦岱即贾赦，夸岱即贾

政，夸岱第二子即贾宝玉［２５］。

关于林如海和林黛玉。关于林如海，《石头记》

透过贾雨村之口首先如此说及：“那日，偶又游至维

扬地面，因闻得今岁鹾政点的是林如海。”可见“林

如海”是当“贾雨村”从知府任上遭解职之后游玩

至“维扬”地面的那一年，被钦点出为“巡盐御史”

的。鉴于佟赋伟出任宁国府（今安徽省宣城市）知

府的时间是１７０９年［２６］，则其游至“维扬”地面的时

间应是１７０９年之前。再考虑到“贾雨村”既然是被
“林如海”聘为西席教起码已有２岁（书上说是 ５
岁）的“林黛玉”，因按小说“林黛玉”比“贾宝玉”小

１岁，后者又比“薛蟠”即高衡小４岁，高衡的生年
从《高氏宗谱》查知是康熙丁丑年即康熙三十六年

（１６９７），则“林黛玉”生年应是康熙四十二年
（１７０２），既这样，则可推定佟赋伟游至“维扬”地面
的时间最起码也应在１７０４年之后。此外，地名“维
扬”因作者于拟名上有半真半假的特点，虽不应径

断为扬州，但结合小说第十四回包括回题在内的有

关文字看，其真指扬州，似无可疑。如此，则小说里

所谓“巡盐御史”当是指“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

史”。而在１７０４年至１７０９年间，钦点出任此职的
只有曹寅和李煦。李煦，笔者可证其即“体仁院总

裁甄爷”（关于体仁院总裁甄爷原型即李煦，笔者

已另撰文《体仁院总裁甄爷即李煦考论》，待发

表）。如此，“巡盐御史林如海”就只能是曹寅了

（进一步的论证可参见陈志烨文《林如海原型即曹

寅考论———兼论目 ＜石头记 ＞为曹玺后人自叙传
之荒唐》［２７］）。既然林如海即曹寅，则林黛玉自然

只能是曹寅之女了。

　　二　关于章回体《石头记》系他叙传之进一步
说明

　　关于章回体《石头记》所写之人事的时间，首先
是“林黛玉”入贾府的时间。这个时间可直接从

“贾雨村”即佟赋伟去宁国府任职的时间算出来。

据史料，佟赋伟始任宁国府知府的时间是康熙四十

八年（１７０９），按小说的描写，则“林黛玉”即曹寅女
儿入佟府的时间也是这年。依曹寅此年二月初八

日的奏折［２８］，考虑自扬州去京都所需的时间，我们

甚至还可推测出“林黛玉”到外祖母家的时间最大

可能是这一年的三月下旬或四月初。其次是“薛姨

妈”母子女入“贾府”的时间。据小说，这个时间应

是“薛宝钗”在“贾府”过第一个生日而且是所谓

“将笄之年”（即１４周岁）生日的前一年。因此，这
里的关键是要知道“薛宝钗”的生年。考虑到“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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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钗”乃“薛蟠”即高衡之亲妹，则显见可有二法得

来“宝钗”之生年。一是通过直接查阅有关族谱找

来，二是从族谱上所载高衡的生年出发，根据小说

所说的薛蟠兄妹的年龄差以及薛宝钗虽比薛蟠小，

但比薛蝌大算来。这里，笔者为资料所限，只得取

了这后一方法。依《高氏宗谱》，高衡生于康熙三十

六年（１６９７）十月十七日，高岱生于康熙三十八年
（１６９９）六月十四日，按书中所说薛宝钗生日为正月
二十一日，以及薛宝钗比薛蟠小不足２岁算，则“薛
宝钗”极可能是生于 １６９９年的正月二十一日，由
此，则高衡入佟府的时间应是１７１２年正月二十一
日之后的一个时间。最后是“薛蝌”兄妹入“贾府”

的时间。据小说，“薛蝌”兄妹入“贾府”是在父亲

去世之后。至于具体是哪一年，小说并未讲明，只

于第五十回一处透过“薛姨妈”之口笼统地说到了

“前年”。据《高氏宗谱》，高岱之父去世于康熙五

十六年（１７１７）年八月二十二日，则 “薛蝌”此次入
“贾府”的时间，如算上居父丧必须守孝的２７个月，
以及赴京路上所花的时间，则最快或可定为康熙五

十八年（１７１９）十二月中旬。但若守孝时间只遵
《礼记》所定的２５个月，则“薛蝌”这次入“贾府”的
时间最早可以是康熙五十八年（１７１９）十月中旬。
从月份上讲，这后一种情况倒更合于书里所讲的

时间。

尚需说明的是，章回体《石头记》虽系他叙传，

但它并非是将书中有关人物的事迹严格依时间顺

序记录下来的一本流水账。粗略思来，史之原

“链”，经高瞮化解利用而“前移后置”者有如下大

端：（１）“香菱”的出生时间。原本“香菱”生于“贾
雨村”即佟赋伟任嘉兴知府的头一年，却被改换到

了“贾雨村”进京求取功名路上寄居“葫芦庙”差不

多的时间；（２）“贾雨村”寄居“葫芦庙”的时间应是
在佟赋伟于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任永宁知县之前
的时间，至“贾雨村”升任嘉兴知府本来已有十几年

的时间距离了，但在小说里我们却没能感觉到这个

时间有这么长；（３）“薛姨妈”携子女进“贾府”的时
间本来比“林黛玉”进“贾府”的时间要晚三年，但

在书里却被提前到了只比“林黛玉”进“贾府”晚了

点月份的时间；（４）“林如海”即曹寅死的时间本在
１７１２年，却被移后到了１７１４年；（５）“薛蝌”和“薛
宝琴”即高岱兄妹入“贾府”的时间是１７１９年，却被
提前到了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十月；（６）“贾元春”
原型即佟佳·别楚克被封为贵妃本是 １７００年的
事，却被移后到了１７１４年。此外，高瞮在小说里边
还有颇多对于史实的更改利用。例如，亲属关系上

贵妃本为“贾宝玉”即夸岱第二子的姑妈，却被改成

了大姐，这既合了“真事隐”的需要，也让情节更为

合理感人了。再如，“香菱入园”的安排，用脂砚斋

即作者叔父高岱的话说，“实委婉严密之甚也”。当

然高瞮在“编写”中对于有关情况的更改利用，远不

止上举这些，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　胡适自叙传论批判

胡适目章回体《石头记》为自叙传时恐怕没能

注意以下问题：第一，没去考证“假如《石头记》第

一回提及的‘曹雪芹’仅仅是某君之一化名，该君出

于某些原因，不愿意别人知其真姓氏，而仅仅在外

人甚至包括某些朋友那里介绍自己说叫‘曹雪芹’，

或还告诉名‘瞮’、号‘芹圃’等，则敦敏、敦诚等在

不知底里的情况下，不予疑问，信其为姓曹，自为其

系织造曹寅之后”这种情况是否有可能。当这种情

况不能排除，则胡适如何可以说“但杨先生既然根

据《四松堂集》（系敦诚的诗文集———引者）说曹雪

芹是曹寅之孙，这话自然万无可疑。因为敦诚兄弟

都是雪芹的好朋友，他们的证见自然是可信

的”？［１］２１３胡适如此说去，岂不是把本来只能暂定为

假设的“‘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直接判定为结论

了？则他以之为依据并从之出发所作的一切“考

证”还能是考证吗？第二，没能把作者“曹雪芹”与

托名作者“玉兄”区分开来，以致把书中写来指“玉

兄”的一段话“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

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

书也……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

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校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

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当

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
&

之时，饫

甘餍肥之日（原误为“辈”———引者），背父兄教育

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

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当成是写“曹雪芹”

的了，［１］２１８－２１９如此，则其以之为据推出“《红楼梦》

是‘曹雪芹’自叙传”的意见，可是可以妥贴？第

三，没能考虑书中巡盐御史林如海之原型是否可能

是前述的织造曹寅（他曾数次经钦点出任两淮盐

政），从而失去了一个可以很好检验自己结论是否

确当的机会。试想，如果他脑中曾有过这一念想，

则除非他已经考证过林如海原型不可能为曹寅，否

则，他难道认为曹寅之孙与曹寅之女“林黛玉”恋爱

是正常的？他怎还可以那么心安理得地认为《红楼

梦》就是曹寅之孙曹雪芹的自叙传？第四，胡适也

许是太匆忙了、太受不了索隐派之胡牵乱扯因而急

着想开“考证”新途的缘故，当开山之初，就失去了

解决红学问题首先当有的冷静，如一介武夫，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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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战略，只管了战役与战术。其实他很应该想到

既然是要解决“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无论哪一红学

问题，那么对章回体《石头记》文本这第一需要注意

的材料，先来个“庖丁”式的冷静对待，或今人常说

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从中找出能最顺地解决问题

的“牛鼻子”来，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情。很遗憾，胡

适始终未能注意到这一点，他始终都没能注意到书

中的薛家方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此外，不知何

因，他竟然置书中对贾家声势的描写于不顾，就把

一个小小通政、织造之家拟成了那般声势的贾家，

他如此地不尊重最该尊重的材料，焉能不把本来有

光明前景的“考证”新途立即地引入疯狂的前程？

胡适之后，且不说鲁迅和俞平伯，离胡适相对多隔

了点时间的人，不知为何竟也忘了亚里士多德的名

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而只是一味地追随胡

适既有的结论，在弄出一大堆基本于解决红学问题

无用甚至仅只是附会的材料之后，居然武断地说出

了这样的话：“曹雪芹小说之为写实自传，却已是举

世公认的了，丝毫再没有疑辨的余地。”［４］２９呜呼，其

为红学，竟至如斯。

关于章回体《石头记》究竟是自叙传还是他叙

传，实际远非如某些自叙传论者所认为的其为“写

实自传”已到了“丝毫没有疑辨的余地”。设本文

所论与所据不非，则章回体《石头记》不仅不是自叙

传，相反，它倒应是货真价实的他叙传了。并且，

“曹雪芹”名瞮但姓高，其在章回体《石头记》中所

写只是自己的叔父高岱、高嵩在“天下望族首吾门”

的佟家之见闻，当中着力描写的是佟家夸岱之二公

子与曹寅之女以及自家姑姑间的交往、爱恋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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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２）：１４－１８．

［２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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